
《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架构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3 年 10 月开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大数据中

心牵头各单位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分工，同时进行调

研分析，收集资料，形成标准草案稿，准备立项审查答辩；

立项阶段：2023 年 11 月开始进行专家函审，其中，七位专家同意立项并提

出部分意见，详见标准提案立项评估函审结论表与立项建议汇总表。

中期稿评审阶段：2023 年 12 月报 2023 年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提案申报

项目（第五批），经专家组审阅同意立项并提出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继远软件有

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李强、赵峰、邱镇、陈振宇、李博、刘识、李炳森、黄晓光、张

琳瑜、秦余、王晓东、张国梁、周逸平、苏勇、朱署光、李小宁、徐凡、郑碧煌、

李黎、余江斌、郭庆、浦正国、薛濛、黄旭东、聂文萍、刘晓飞、刘健、李扬笛、

林晨翔、谢炜。

所做的工作：标准编写组查阅收集人工智能领域样本增广技术方面的相关资

料，结合电力人工智能场景，经分析讨论和对比整理确定了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牵头完成标准草案编制，其他参与单位配合编制

并负责收集相关资料、提出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与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以电

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为基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团体标准要求，



目的在于明确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架构要求，提高电力人工智能模型的泛

化能力和准确性，提升公司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及应用水平，促进电力人

工智能技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为电力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9 部分：人工智能 语

音识别与合成》(GB/T 5271.29—2006)、《信息技术 词汇 第 31 部分：人工智

能 机器学习》(GB/T 5271.29—2006)、《纸质档案数字复制件光学字符识别 OCR

工作规范》(DA/T 77-2019)等标准。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分为 11个章节：（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

（4）符号、代号和缩略语；（5）样本增广技术总体架构；（6）图像类样本增广

技术；（7）文本文档类样本增广技术；（8）音频类样本增广技术；（9）样本增广

效果评价要求；（10）样本增广策略制定要求；（11）样本增广算子编排技术和功

能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图像类样本增广技术。规范图像类样本增广技术：包括基本图像增广、混合

图像增广和虚拟图像生成。

文本文档类样本增广技术。规范文本文档类样本增广技术：包括标签无关方

法、标签相关增广方法、用于 OCR 文档的样本增广技术。

语音类样本增广技术。规范语音类样本增广技术：包括回译技术、词汇替换

技术、随机噪声引入技术和生成式技术。

样本增广效果评价要求。规范样本增广效果评价要求：包括通用评价要求、

图像类样本增广效果评价要求、文本类样本增广效果评价要求、音频类样本增广

效果评价要求。

样本增广策略制定要求。规范样本增广策略制定要求：包括样本增广目标、

样本增广算子选择、样本增广算子的顺序、样本增广程度、样本增广的随机性。

样本增广算子编排技术和功能要求。规范样本增广算子编排技术和功能要求：

要求增广算子编排技术具备可扩展性、并行性和容错性，数据流管理、优化、调

度、可视化和管理。

3、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为新制度标准，无主要技术差异。

4、解决的主要问题



1）样本数量不足和质量层次不齐：在电力人工智能领域，训练样本的数量

和质量对模型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电力行业的特殊性

和复杂性，收集到的训练样本往往数量不足、质量层次不齐，这给模型训练和测

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模型泛化能力不足：电力人工智能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过拟合

和欠拟合的问题，导致模型在测试集上的表现不佳，泛化能力不足。这主要是因

为训练样本的数量和质量、模型复杂度、训练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3）架构设计不规范：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架构设计是影响样本增广效果

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的架构设计往往缺乏规范和标

准，给行业应用和推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通过规定电力人工智能平台中样本增

广技术的架构设计、技术要求和评估指标，提高电力人工智能模型的泛化能力和

准确性，促进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或研制）情况。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填补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领域标准的空白；

（2）规范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架构设计，提升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

广效果；

（3）提高电力人工智能模型的泛化效果。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标准。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9 部分：人工智能 语音识别与合成》(GB/T 5271.29—2006)、《信息技术 词

汇 第 31 部分：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GB/T 5271.29—2006)、《纸质档案数字

复制件光学字符识别 OCR 工作规范》(DA/T 77-2019)等标准。目前，国内缺少电

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相关标准。本标准属于国内先进水平。本标准与现行的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与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与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

行了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团体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规定相关从事电力人工智能领域工作的人员或团体，按照此标准相关

要求，开展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相关工作；

（2）建议在本标准的指导下，进行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相关工作，规范

电力人工智能样本增广技术流程；

（3）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2 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